
致辞 

立法会：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就行政长官《施政报告》致谢议案（第一

节）辩论发言（只有中文） 

2015 年 2 月 11 日（星期三） 

 

  以下为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今日（二月十一日）在立法会会

议上就行政长官《施政报告》致谢议案（第一节：经济发展）辩论的发言

全文： 

 

主席： 

 

  首先，我要多谢各位议员，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接下来，我会就金

融业几个重要范畴作出回应。 

 

人民币业务中心 

 

  香港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去年年底人民币存款和

存款证余额合计超过 11,000 亿元人民币，约占全球离岸资金的六成。经

香港银行处理的人民币贸易结算交易，在去年亦按年增长超过六成至

63,000亿元人民币。 

 

  沪港通于去年十一月正式启动，打通上海与香港两地股票市场。沪港

通不但有助内地资本项目逐步开放及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同时亦巩固和

提升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及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的地位。随着沪港通平

稳有序运作，我们会总结经验，与内地有关部委及监管机构商讨优化沪港

通的安排以及深港通的启动。我们亦会联同联交所和业界，一起推广港股

通，让内地投资者更了解香港的股票市场。 

 

  我们会继续与内地相关部委保持沟通，把握香港在国家深化金融改革

和对外开放中的独特角色，充分发挥互联互通及香港作为环球离岸人民币

业务枢纽的优势，巩固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资产管理中心 

 

  香港的资产管理业发展极为迅速，截至二零一三年年底，香港的基金

管理业务合计资产录得 16万亿港元的历史新高，按年增长 27%，继续为亚

洲区卓越的资产管理枢纽。 

 



  为提供更有利的税务环境以吸引更多不同类别的基金来香港开展业

务，我们计划在今年上半年向立法会提交条例草案，扩大离岸基金的利得

税豁免至私募基金。此外，政府于去年的财政预算案建议全面宽免交易所

买卖基金（ETF）转让的印花税，促进香港在 ETF 开发、管理和交易三方

面的发展。有关条例已于本月四日获立法会通过，相关的宽免将于本月十

三日条例刊宪当日正式生效。 

 

  我们亦正着手拟订立法建议，引入以公司形式成立开放式基金的新结

构，以扩阔在香港设立投资基金的法律框架，配合将来推出的两地基金互

认安排，可吸引更多基金来港注册。 

 

融资中心 

 

  我们亦致力提供多元的融资平台。截至去年年底，香港股票市场的市

值为约 32,000 亿美元。同年，香港首次公开招股集资总额为 293亿美元，

位列全球第二。 

 

  本地债券市场方面，我们将持续推行政府债券计划，我们将会发行更

长年期的政府债券，为市场建立更全面的基准收益率曲线，利便债券发行

者在港发债融资。为推动本地债券市场和伊斯兰金融的发展，政府于去年

成功在政府债券计划下发行首批总值十亿美元的伊斯兰债券。我们会继续

收集市场人士的意见，以确保有关推动本地债券市场的措施能切合市场的

需要。 

 

金融基建 

 

  我们致力推动在本港引入无纸证券市场制度。有关法案委员会已完成

审议有关条例草案，我们会安排条例草案在三月恢复二读。证券及期货监

察委员会（证监会）、香港交易及结算所及证券登记公司总会成立的工作

小组正密锣紧鼓拟订运作细节，证监会亦会就附属法例咨询公众。 

 

  支付产品及系统与金融体系的稳定息息相关。就此，我已于本月初向

立法会提交《2015 年结算及交收系统（修订）条例草案》，以赋权金管局

监管储值支付工具及零售支付系统。 

 

提升市场质素 

 

  我们已落实多项国际监管要求，以加强金融市场稳定。香港已经在去



年就引入场外衍生工具市场监管制度订立主体法例。我们稍后会把第一批

附属法例提交立法会审议，以落实强制性汇报及相关备存纪录责任。 

 

  建立一套有效的处置机制能有效处理一些被认为在金融体系中举足

轻重，一旦倒闭会影响金融体系稳定的金融机构。去年进行的第一阶段公

众咨询中，大多数回应者及持分者均认为香港建立一套合适的处置机制是

极为重要的。我们在今年一月推出为期三个月的第二阶段公众咨询，就建

立机制所涉及的具体安排咨询公众和业界的意见。由于国际间仍就如何落

实新国际准则的个别范畴进行讨论及提供指引，我们计划于今年上半年进

行第三阶段历时较短的咨询工作，并视乎咨询的结果，期望在二零一五年

年底前向立法会提交相关的立法建议。 

 

  银行监管的国际标准方面，香港会继续按照巴塞尔委员会建议的时间

表，就实施第二阶段《巴塞尔协定三》，制订促进银行体系整体稳定的要

求。 

 

优化本地监管措施 

 

  在优化上市实体核数师监管制度方面，我们已于去年九月完成为期三

个月的公众咨询。我们正仔细考虑所有收到的意见，以制订详细的立法建

议。 

 

  成立独立保险业监管局（保监局）的有关条例草案已于去年四月提交

立法会审议，我们期望草案可于本年年中获通过，随即筹备成立临时保监

局。 

 

  风险为本的资本制度是国际上保险业的监管要求，有助提升保险公司

财务稳健的规管。保险业监督已于二零一四年年底就建议的框架咨询公众

及业界。保险业监督正评估及分析收集到的意见，并将就建议的影响进行

量化研究，然后就具体规则再进行另一轮咨询。 

 

  我们现正拟备优化公司破产法例的相关条文，并计划于本立法年度将

修订条例草案提交立法会。在设立法定企业拯救程序及规管在无力偿债情

况下营商的工作方面，我们已在去年提出了一系列的立法建议，并计划于

今年进一步与相关持分者商讨具体的立法建议。 

 

  此外，当局去年亦已完成检讨《破产条例》下的潜逃者规管制度。经

征询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及持分者意见后，我们正拟备相关条文，并计



划在本立法年度提交修订条例草案。 

 

强积金制度 

 

  强积金制度是世界银行倡议的「退休保障三大支柱」之一，旨在协助

就业人口作退休储蓄。政府和积金局将继续致力优化这个制度。现时的重

点工作包括推出「核心基金」作为每个强积金计划的预设基金，为计划成

员提供受收费管制并符合长远退休目标的投资选择，同时促使基金相互竞

争，进一步减低收费。积金局正整理去年六月至九月公众咨询期间收集的

意见，并积极与业界讨论，以制定基金的投资结构及模式、收费细节和立

法建议，以期早日推出「核心基金」。 

 

税务资料交换安排 

 

  在国际税务合作方面，香港会继续努力与其他贸易伙伴商讨签订「全

面避免双重课税协定」，以扩展香港的网络。因应「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就税务事宜自动交换金融帐户资料提出的新国际标准，我们在去年十一月

曾向事务委员会汇报有关事宜。我们现时的目标是于二零一五年订出具体

的立法建议，并在二零一六年向立法会提交有关条例。 

 

  我谨此陈辞，请议员支持本年度的《施政报告》。谢谢。 

 

 

完 


